
 

证券代码：300230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永利股份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19 

上海永利带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下属控股子公司 

收购 YongLi Deutschland GmbH 30%股权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上海永利带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的下属控股

子公司 Yong Li Holland B.V.（以下简称“永利荷兰”）拟购买自然人 Rolf Schumann 持

有的 YongLi Deutschland GmbH（以下简称“永利德国”）30%股权。经双方协商，Rolf 

Schumann 转让永利德国 30%股权的价格为 27 万欧元。 

永利荷兰已通过 AW Deutschland GmbH 持有永利德国 45%股权，此次股权转让

生效后，永利荷兰将持有永利德国 75%股权。永利德国主要从事轻型输送带及相关

配件的销售。 

2、2021 年 2 月 1 日，永利荷兰、Rolf Schumann 及永利德国签署了《股份购买

协议》。 

3、本次收购股权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，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

组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总裁工作细则》

及《对外投资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次交易事项在总裁审批权限范围内，无需

提交董事会批准。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后续进展情况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Rolf Schumann 先生，持有永利德国 30%股权，原担任永利德国总经理。 

上述交易对方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

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交易标的概况 

公司名称：YongLi Deutschland GmbH 



 

公司编号：HRB 96191 

成立时间：2008 年 12 月 11 日 

注册资本：33,333 欧元 

注册地址：德国 Otto-Hahn-Straße 16, 63477, Maintal 

经营范围：主要从事轻型输送带及相关配件的销售，主要业务销售地区为德国。 

2、交易标的财务数据 

单位：欧元 

项  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（未经审计）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632,614.68 559,754.61 

负债总额 259,010.70 182,992.66 

净资产 373,603.98 376,761.95 

项  目 2020 年度（未经审计） 2019 年度（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2,016,884.48 1,924,835.73 

营业利润 28,336.43 115,162.36 

净利润 -3,157.97 87,060.46 

3、股权结构 

转让前： 

 

 

 

 



 

转让后： 

 

4、永利德国资产权属清晰，不存在质押及其他第三方权利，不存在重大争议、

诉讼或仲裁事项，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永利德国不

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、财务资助的情形。 

四、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

卖方：Rolf Schumann 先生 

买方：YongLi Holland B.V. 

标的公司：YongLi Deutschland GmbH 

 

鉴于： 

卖方持有标的公司 30%的股份，且在 2021 年 1 月 1 日前担任标的公司总经理；

买方拥有 AW Deutschland GmbH 公司 100%的股份，并通过该公司持有标的公司 45%

的股本；Georgios Korominas 先生持有标的公司股本中剩余 25%的股份。 

双方已同意卖方向买方出售和合法转让股份，且各方已获得并作出所有内部和

外部同意、授权、弃权、批准、备案，与履行本协议有关的申请和登记；卖方希望

向买方出售和转让股份，买方希望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在交割日购买和接受卖

方的股份转让。 

1、购买价格和付款 

股份的购买价格为 27 万欧元。买方应通过电汇方式将购买价款转移至 Herr Rolf 

Schumann 的账户。在交割日前，公证人将代表买方持有上述金额。在交割日当天或



 

之前，公证人收到购买价款后，卖方应通过签署转让契约的方式将股份转让给买方，

随后，公证人应代表买方持有购买价款，并立即支付与购买价格相等的应付金额。 

2、先决条件 

遵守和/或执行下文交割行动将以满足以下所有条件为条件：a)标的公司批准；

b)拥有公司 25%股份的 Georgios Korominas 批准。 

3、交割 

交割应于交割日在公证处进行： 

交割前行动：a)双方确定买方已满足或宣布放弃上述先决条件；b)双方确认，

买方已根据规定将购买价款转入公证人的托管账户。 

交割行动：a)买方和公司应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全解除卖方作为公司总经

理的职责；b)股份被转让和接受，全额支付购买价款，并且通过公证人签署转让公

证书的方式确认转让；c)公证人应更新公司股东名册，证明交易已正式记录，并在

公共登记簿上进行必要的登记。 

4、其他 

双方同意，各方应自行承担与交易有关的（咨询）成本和费用。与交割有关的

公证费应由卖方承担。 

本协议受德国法律管辖并按其解释。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或索赔，包括与

本协议的存在或有效性有关的争议或索赔，以及由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

任何非合同义务，首先受德国主管法院的专属管辖。 

五、收购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收购的目的 

收购永利德国 30%股权完成后，永利荷兰将持有永利德国 75%股权，进一步扩

大对其控制权，有利于公司未来业务的进一步开展，与其它子公司协同发展，巩固

和扩大永利在国际市场的品牌影响力。公司希望通过此次交易，加强公司的全球市

场战略布局，提升公司在轻型输送带业务领域的竞争力。 

2、存在的风险 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仍存在一定的风险因素，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、经营风险、

技术风险、政策风险、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风险。 

3、对本公司的影响 



 

永利荷兰本次收购股权的资金为自有资金，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

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《股份购买协议》 

特此公告。 

上海永利带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2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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